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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扎赉诺尔区发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一次性扶助金实施方案》的起草说明

为实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政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了《扎赉诺尔区发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一次性扶助金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死亡，其父母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家庭。因独生子女的死亡或伤残，致使家庭经济困难，生活困苦，特别是晚年养老、生活保障等问题较为突出。经统计，我区现有特扶对象533人。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八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的，户籍所在地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一次性发给相当于当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一倍至三倍的扶助金。扎赉诺尔区在理顺管理体制前由满洲里市代管，发放标准执行呼伦贝尔市及满洲里市相关要求，按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倍的标准发放。从政策法规和群体稳定角度出发，《方案》延续之前的发放标准。
二、起草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的实施意见》（内卫计家庭发〔2015〕259号）、《内蒙古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关于落实发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一次性扶助金的通知》（内卫家庭字〔2015〕918号）、《呼伦贝尔市发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一次性扶助金实施方案》等起草。
三、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方案》分为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措施、工作要求四个部分。扶助对象由卫健、财政、民政、公安、残联及各镇办依据国家、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进行确认，通过个人申请、逐级审核、社会监督等措施，确保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扶助金按照《方案》规定的发放标准，对户籍地为扎赉诺尔区的特殊家庭进行一次性发放，到户到人。其中，卫健部门负责扶助对象资格确认，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审核保障，银行代理机构负责资金发放，监察、审计部门负责资金监督。各部门需做好政策解答，及时回应群众关切，一次性扶助金的发放不影响特殊家庭按规定享受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其他扶助关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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